長庚大學校學士課程異動申請表
※本表僅適用已錄取修讀校學士之學生修讀期間如須異動下列事項，請填寫本表：
1. 實習、實作或專題課程
2. 領域專長模組、學分學程或輔系
3. 修讀領域名稱或學士學位名稱
4. 校學士其他修讀事項

※異動申請時間：每學期第16週(期末考週)截止。

※申請流程：
填寫本表→與校學士導師討論並簽核→送至教務處學習規劃辦公室提出申請→校學士審查小組審查核定(每年1月、8月進行審查)。
	主修學系
	
	年級
	

	姓　　名
	
	學號
	

	校學士自訂領域名稱
	
	申請日期
	

	異動事項(簡述請求事項，範例:原C1領域OO課程申請變更為XX課程)

	詳細說明(申請原因等；如與課程異動有關，請載明科目代號、課程名稱及學分數)



簽核欄位
	校學士導師
	學習規劃辦公室承辦人
	學習規劃辦公室主任

	
	
	

	教務長
	審查小組召集人
	審查結果

	
	
	□通過
□修正後通過
□不通過



